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高宝宝熟

食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为 ：92140826MA0MT57974，

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轩堂护理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为 ：92140826MA0KHCCE1T，现

声明作废。

·健康你我他·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十二条 医保协议中止是指经办

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暂停履行医保协议约

定，中止期间发生的医保费用不予结算。中

止期结束，未超过医保协议有效期的，医保

协议可继续履行；超过医保协议有效期的，

医保协议终止。

定点医疗机构可提出中止医保协议申

请，经经办机构同意，可以中止医保协议但

中止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180 日，定点医

疗机构在医保协议中止超过 180 日仍未提

出继续履行医保协议申请的，原则上医保

协议自动终止。定点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经办机构应中止医保协议：

（一）根据日常检查和绩效考核，发现

对医疗保障基金安全和参保人员权益可能

造成重大风险的；

（二）未按规定向经办机构及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提供有关数据或提供数据不

真实的；

（三）根据医保协议约定应当中止医保

协议的；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中止

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三条 医保协议解除是指经办

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之间的医保协议解

除，协议关系不再存续，协议解除后产生的

医药费用，医疗保障基金不再结算。定点医

疗机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办机构应解

除医保协议，并向社会公布解除医保协议

的医疗机构名单：

（一）医保协议有效期内累计 2 次及以

上被中止医保协议或中止医保协议期间未

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二）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取

得定点的；

（三）经医疗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查实有欺诈骗保行为的；

（四）为非定点医疗机构或处于中止医保

协议期间的医疗机构提供医保费用结算的；

（五）拒绝、阻挠或不配合医疗保障部

门开展智能审核、绩效考核、监督检查等，

情节恶劣的；

（六）被发现重大信息发生变更但未办

理重大信息变更的；

（七）定点医疗机构停业或歇业后未按

规定向经办机构报告的；

（八）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

门在行政执法中，发现定点医疗机构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且可能造成医疗保障基

金重大损失的；

（九）被吊销、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的；

（十）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

控制人不能履行医保协议约定，或有违法

失信行为的；

（十一）未依法履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十二）定点医疗机构主动提出解除医

保协议且经办机构同意的；

（十三）根据医保协议约定应当解除医

保协议的；

（十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应当解

除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四条 定点医疗机构请求中

止、解除医保协议或不再续签医保协议

的，应提前 3 个月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主动提出中止或解除

医保协议。

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地市级及以上统筹

地区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中止或解除

医保协议，该医疗机构在其他统筹区的医

保协议也同时中止或解除。

第四十五条 定点医疗机构的部分人

员或科室有违反协议管理要求的，可对该

人员或科室中止或终止医保结算。

第四十六条 医疗机构与统筹地区经

办机构就医保协议签订、履行、变更和解除

发生争议的，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者请求

同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协调处理，也可以

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六章 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

第四十七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定

点申请、申请受理、专业评估、协议订立、协

议履行和解除等进行监督，对经办机构的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医保费用的审核和拨

付等进行指导和监督。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依规通过实

地检查、抽查、智能监控、大数据分析等方

式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协议履行情况、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情况、医疗服务行为、购买

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第三方服务等

进行监督。

第四十八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和经

办机构应拓宽监督途径、创新监督方式，通

过满意度调查、第三方评价、聘请社会监督

员等方式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社会监督，

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

处理。

第四十九条 经办机构发现违约行

为，应当及时按照协议处理。

经办机构作出中止相关责任人员或者

所在部门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

务、中止和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理时，要及时

报告同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定点医疗机构

存在违约情形的，应当及时责令经办机构

按照医保协议处理，经办机构应当及时按

照医保协议处理。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时，认为经办机构移交相关违法线索

事实不清的，可组织补充调查或要求经办

机构补充材料。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

居民大病保险等医疗保障定点管理工作按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中的经办机构是

具有法定授权，实施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

职能机构，是医疗保障经办的主体。

定点医疗机构是指自愿与统筹地区经

办机构签订医保协议，为参保人员提供医

疗服务的医疗机构。

医保协议是指由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

经协商谈判而签订的，用于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以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等内

容的协议。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制作并定期修订医保协议范本，国家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制定经办规程并指导各地

加强和完善医保协议管理。地市级及以上

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在此基础

上，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细化制定本地区

的医保协议范本及经办规程。医保协议内

容应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医疗保障政策调

整变化相一致，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调整医

保协议内容时，应征求相关定点医疗机构

意见。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自 2021 年 2 月 1 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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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0、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

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

疾病的效果。

疫 苗

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

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

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

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

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

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

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

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

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

①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即国家免疫规划确

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

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

毒活疫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

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A

群流脑多糖疫苗、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

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②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

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

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

规划疫苗种类。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

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

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

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

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

免疫接种

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

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

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

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

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 1 个月内，其

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

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

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

应当查验接种证。

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

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

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

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

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

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

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

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

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

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

常见的接种单位

接种免疫规划和 / 或非免疫规划疫苗

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

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

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优滋轩食品

加工厂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2140826MACFJAWB7E，

现声明作废。


